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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众调查目的

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

在内的公众都可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而且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日益深入社会经济生

活的各个方面，可以预见公众参与在环评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在《中国 21世纪议

程》（中国 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第二十章——团体及公众参与可持续发

展中明确指出：团体及公众既需要参与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决策过程，特别是参与那些可

能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决策，也需要参与对决策执行的监督。《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指出：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

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的目的在于了解可能受到建设项目直接影响的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态度和

意见，了解哪些方面是当地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从而全面地掌握建设项目所具有的不利

影响，以便于在环境影响评价中提出相应的对策，将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建设项

目开展公众参与活动，也是为了保证工程建设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工程设计技术方案的

先进性和污染控制措施的可行性，因而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以征询公众对工程项目建设

的意见和要求，使工程建设竣工后，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将拟建项目的有关情况告知给公众，征求公众的意见，为

拟建项目落实环境保护措施和解决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决

策提供参考意见。另外，通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可以起到公众—企业—政府之间良好

的沟通，对经济、社会、环境间的相互协调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公众出自各自的利害关

系，也会对工程项目有不同的态度观点，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就是在环境影响评价

过程中进行工作调查活动，旨在了解社会各界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态度、观点和建议，

了解建设项目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情况，以避免片面性工作带来的困难和麻烦。

公众参与有助于加深对建设项目潜在影响的了解，有助于确定出替代方案和设计方案以

及减缓措施、有助于更广泛地取得建设项目周围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二、公众调查及结果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办法》（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年修正））规定，我公司采取

了以下两种方式进行了《海宁市百佳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50万米沙发布迁建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公众参与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1）张贴公示



海宁市百佳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2021年 9月 14日，在海宁

市袁花镇人民政府、红晓村村委会、红新村村委会、镇西村村委会、项目拟建地进行了

该项目的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为：建设项目基本情况；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

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

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征求

公众意见的期限；公众意见反馈途径。张贴公示照片如下：

（海宁市袁花镇公示栏）



（红晓村村委会）



（红晓村村委会）



（红新村村委会）



（红新村村委会）



（镇西村村委会）



（镇西村村委会）



（项目拟建地）



（项目拟建地）

在张贴公示期间，未接到相关意见。

（2）网络公示

海宁市百佳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8月 31日～2021年 9月 14日在浙江政



务服务网进行了信息公示（http://jxhn.zjzwfw.gov.cn/art/2021/8/31/art_1460340_8752.htm

l），具体情况如下：

http://jxhn.zjzwfw.gov.cn/art/2020/12/30/art_1460340_7584.html
http://jxhn.zjzwfw.gov.cn/art/2020/12/30/art_1460340_7584.html




在网络公示期间，未接到相关意见。

三、公众参与程序合法性、形式有效性、对象代表性和结果真实性



根据相关规定建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必须是建设单位。

（1）程序合法性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要求及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号《浙江省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建设单位在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内容基本编制完成的

前提下，于 2021年 8月 31日～2021年 9月 14日在海宁市袁花镇人民政府、红晓村村

委会、红新村村委会、镇西村村委会、项目拟建地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均为 10个工

作日；于 2021年 8月 31日～2021年 9月 14日在浙江政务服务网进行了公示，公示时

间为 10个工作日。因此，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的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 第 4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办法（2021年修正））相关规定。

（2）形式有效性

本次环评公众参与调查工作，在海宁市袁花镇人民政府、红晓村村委会、红新村村

委会、镇西村村委会、项目拟建地张贴公示，在浙江政务服务网网站进行了文本公示，

总计采取了两种信息公开方式。因此，本次公众参与调查的形式符合“信息公开至少应

采用两种不同方式”的要求。

（3）对象代表性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完全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

号）、《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21

年修正））相关规定征询周边单位和个人意见因此，本次公众参与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4）结果真实性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过程中，保留了张贴公示照片，调查结果真实。

六、公众调查结论与建议

在项目公众参与调查期间，无相关单位和个人对本项目提出相关意见。


